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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好茶村在這次的八八水災中，和小林村其實一樣，屬於全村被土石掩蓋的村落；由於我們在2007年8月13日聖帕
颱風之後，就遷出部落，所以沒有造成人命的傷亡。我們從那時候起，已經3年了，一方面忍受政府所安排的一戶擠
在2坪多空間，悽慘的安置生活，一方面開始成立自己的遷建委員會，期盼遷村儘快進行。

這一次八八災後，我們經過許多次的開會，統計出自己的部落的戶數是186戶需要遷移，並申請永久屋。但是有許多
人被政府排除，變成現在的115戶通過。負責審查作業的縣府雖說一切依法行事，但是族人反應是分配到的土地有限
，現在連耕作地都沒有，而過去往農地去的道路和橋樑都沒有了，以後要怎麼生活？

也有人說NGO按自己的偏好，到底是資格審查作業過於嚴苛，或者還隱藏一些不能說的秘密？到現在還是眾說紛紜
，筆者只能以自己的認知與判斷做以下分析。

淹沒的好茶村現場，只剩逃過土石流淹沒的土地界標與家屋的「頂樓」，族人認為，好茶需要「完整遷村」，而非分
割式的「遷戶」。

《遷村戶數的問題》

一、戶籍外移的問題：

原住民社會都有一個共同的狀況，就是青壯人口在外地打拚，而為了在居住地得到相關補助，不得已，必須把戶籍外
移，因此人口外流的狀況相當嚴重。但是這次辦理永久屋登記時，在外許多族人根本沒有被告知，而失去申請的機會
。少數消息靈通還是大有人在，因此有人懷疑這根本就是黑箱作業，缺乏公平性。

二、永久屋資訊沒有完全公開：

的申請資格必須在籍，後來雖有放寬標準，但是因為審查作業程序繁複，又沒有公聽會或說明，因此造成族人許多抱
怨，這些資訊沒有完全公開，族人不被尊重。

三、戶籍遷出後被剝奪參與部落事務的權力

旅居都市謀生的族人，為了在都市求生存將戶籍遷到居住地。一直以來族人雖在外地工作都會成立同鄉會，而保持與
部落的連結，每到部落有重要事情一定義不容辭回鄉幫忙，但是，這次原鄉遷移的重大事務，我們這些旅外族人，卻
因為戶籍已經遷出祖籍地，而無法參與，令人痛心。

據目前最新在99年2月9日修正的《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》第三條條文中：「三、以上核配原則，
縣（市）政府得與民間認養興建團體協商，斟酌實際情形後調整之，若經雙方協商確認有不宜核配之情形，得不予核
配永久屋。」

在這個條文的說明中，因為各災區狀況不同，因此，營建署也給予地方縣市政府以及民間團體認養的NGO組織來做
申請上適當的調整。從政府擬定申請的三個重要條件來看，災民只要有：1.受害事實、2.房屋的所有權、3.居住的事
實，就可以申請永久屋。

那麼，這是否和戶籍戶政其實無關？

《土地與文化分離的問題》

所以，以上的「審核標準條件」只是針對居住於原鄉的族人所碰到的問題，其實更多族人，居住在都市成為都市原住
民，因此族人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戶籍不在原鄉。這不只是我們好茶所遇到的問題，而是原住民部落普遍存在的事實，
中壯年因為原鄉無法提供在地就業的條件，因此被迫離開原鄉到都市求生，為了顧及家人在都市的權益，而必須把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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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遷到居住地。

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事實，父母親還留在原鄉、在外的孩子卻無法回來。因為原鄉的戶籍通常是父親保留在祖籍地，而
孩子們都在外謀生、結婚組織家庭。所以這個家也從原來的一戶變成多戶，一戶怎麼讓已擁有多戶家庭的孩子們居住
、還限制他們的申請資格？造成的結果是這種父母與孩子分離的人倫悲劇，間接也是在外族人與原鄉族人被迫必須分
離的主要原因。

「要求分戶」也是原住民長期面臨的窘境。台灣社會也許不能理解，會認為分家或分戶是個很正常的現象，而且會認
為既然已經分家且離開部落，那當然就不符資格！但是這個問題必須從原住民社會來探討，甚至必須從國家對待原住
民的政策，才能一窺問題的癥結。政府必須重視這個問題，否則原鄉人口必定大量流失。

如果「遷村腹地不足」的情況不解決，或者「限制在外的族人把戶籍遷回來」，那麼一樣還是無法解決《遷村戶數》
的根本問題，因為一定又會在「資格的認定」上打轉。而這個「資格審查」是針對當初登記的186戶，至於為什麼不
符合申請資格標準的高達71戶，從這點就已看出端睨，其實就是在外族人無法通過申請的明確證據，有更多在外族
人不被告知的情形下而喪失了申請的機會。

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麼申請的資訊不透明公開，甚至申請期限也非常急迫，難道並不想讓在外族人共同參與部落遷村，
既然是以遷村做為重建的目摽，那應該是所有族人共同享有的權利，也是集體承擔家園重建的共同責任，不是嗎？

政府必須了解，好茶村的族人就算為了工作、就學以及家庭的溫飽，而將戶籍遷至都市或部落以外，大家仍然不會忘
記屬於哪裡，總是要回去部落蓋自己的家，也是祖先的遺訓教導，是一輩子不敢忘記的事。

紅框內為過去的好茶部落，族人認為，原來屬於領域內的族人，都應能參與遷村事務，如果失去參與，就等於失去成
為「好茶人」的機會（攝影/蔡敏男）。

《政府經費應用的問題》

如果政府願意承認這個事實，而且從族群生存延續的角度考量而打開心胸接納，保障在外的族人也能申請合格，我想
這才是族人福氣，也是政府重視原住民的權益的最大的施政效益，是政府照顧原住民族的一大德政。

反之，無法遷回的族人永遠淪落在外，那不就是阻斷了與族群血脈相連的根源，那麼是不是又要造成「失根」流浪的
民族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，同樣遭受族群文化的滅絕！如果一再忽略原住民族在現實上所遭受的困境，想想就算政府
投入再多的經費作文化復振，我想不過就是浪費納稅人的錢罷了！

現在原住民各界都希望要求「自治」，這是原住民生存延續的唯一機會，然而如果因為自治層級低、相對所分配的資
源有限，對原鄉的生存發展還是窒礙難行。

所以，如何符合原住民族對「自治」的期待，就必須從尊重原住民族自治權限的主體性，除了賦與法定的保障，更應
該從原住民長遠的生存發展與族群永續來做考量，並且實際釋放山林資源給原住民族自主管理，這樣原住民族才有發
展的機會，原鄉人口才有可能回流，對原住民來說才是救亡圖存之道。

《旅外族人對永久屋政策之訴求》

一、不能用法令限制旅外族人回原鄉造屋申請，必須同樣賦予《永久屋》的申請資格。既然是以遷村做為重建的目摽
，那應該是所有族人共同參與部落遷村是共同享有的權利，也是集體承擔家園重建的共同責任。

二、不能以遷村腹地不足為理由導致部落面臨分裂，政府應設法透過瑪家農場四個村的協商做因應補救措施。尤其對
瑪家和北葉的土地配置應以救災避難的安置為規劃，才能符合以受災事實為先決條件的公平原則。

三、政府必須承認在外族人的權益，在認定資格上應開放申請。而認定審查作業應經過部落會議及遷建委員會所判定
符合資格的條件。在報請縣府和世展會之後，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：「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
、習俗、服飾、社會經濟組織型態、資源利用方式、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。」尊重原住民選擇生活方式的
權利所賦予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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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府必須體認原住民族為求生存所面臨的困境，是因為原住民政策的種種限制而造成生存上的困難，其責任之歸
屬政府無法避免必須勇於承擔負責，並且給予適當的權益補救措施，重視原住民人權還給原住民族公道。

五、永久屋政策是為了原住民族的生存延續，而不是造成滅族的危機。

六、為了代代相傳的族群生命，永續族群文化，我們不願意也不應該成為滅族政策所造成人災難民，永遠沈淪為「失
根」流浪的民族。

（本文將發表於2010/6/10 於 部落論壇桃北分區串連座談）

（本文轉載自莫拉克新聞網）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/ 3

http://www.tcpdf.org

